
(調解成立時撰寫)            自113年 3月 8日起適用

○ ○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性 騷 擾 調 解 書
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全   頁

案號：　  年　  字第 　　  　號

稱 謂 基 本 資 料

□申請人

一、 姓名（代號）：

其餘個人資料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

是否為申請人□法定代理人：＿＿＿＿＿ □委任代理人：________

二、 性別：□男 □女 □其他

三、 出生年月日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四、 身分證統一編號（或護照號碼）：

五、 住（居）所：

    縣市  　鄉鎮市區    村里  　路街　 段巷 　弄　  　號　　 樓

六、 職業：

□相對人

一、 姓名（代號）：

其餘個人資料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

二、 性別：□男 □女 □其他

三、 出生年月日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四、 身分證統一編號（或護照號碼）：

五、 住（居）所：

    
縣
市  　

鄉鎮
市區    

村
里  　

路
街　 段

巷 　弄　  　號　　 樓

六、 職業：

上當事人間因 性騷擾 事件(請敘明調解事由)，於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時    分

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處所）經本會調解成立，並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1條

規定辦理，內容如下：

1. 當事人同意撤回本事件□行政申訴　□刑事告訴或自訴　□民事訴訟，並拋棄其餘民事

請求權

2. □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提起申訴、刑事告訴、自訴或民事訴訟。

3. ……

（本件現正在○○法院審理或檢察署偵查中，案號如右：                 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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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調解成立內容：經向當場兩造當事人朗讀或交付閱讀，並無異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相對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簽名、蓋章或按指印〉             〈簽名、蓋章或按指印〉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○○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定機關:○○○            首長:○○○
出席調解委員（本件經兩造當事人同意由下列人員調解）

委員姓名 委員姓名 委員姓名

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

上調解書業經本院依法審核，准予核定。       年度     核字第             號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地方法院法官

附註：

1. 本調解書於調解成立時製作。

2. 調解經法院核定後，當事人已提起之申訴、刑事告訴或自訴均視為撤回；其已提起之民事訴訟視

為訴訟終結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提起申訴、刑事告訴、自訴或民事訴訟。

3. 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；屬涉及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第 1項規

定之刑事調解，以給付金錢或其他替代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，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

義。

4. 因當事人申請而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之民事調解，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，當事人得向原核定

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，應於調解書送達後30日內為之。

5. 調解內容不敷記載時，得以另頁黏貼填寫，每一銜接處應蓋騎縫章並記明頁次。

6. 調解書製作份數，除應送法院、檢察署、主管機關自行留存及備份等 4份外，另應視當事人人數

加製份數。

7. 如有應保密之事項，請於欄內註明保密；調解委員及經辦調解事務之人，對於調解事件，除已公

開之事項外，應保守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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